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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经开区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《成都经开区
关于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》部

分政策条款实施细则的通知

各街镇、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按照《成都经开区发展和改革局等 16 部门关于支持产业高

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成经开发改发〔2025〕4 号）相关

规定，现就该政策中涉及区交通运输局的 5 条政策条款制定了

实施细则。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成都经开区交通运输局

2025 年 5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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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经开区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

政策措施部分政策条款实施细则

根据《成都经开区发展和改革局等 16 部门〈关于支持产业

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〉》（成经开发改发〔2025〕4 号）

相关规定，现就该政策中涉及区交通运输局的 5 条政策条款制

定如下实施细则。

一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支持物流企业高质量发展

1．条款位置：第 28 条

2．条款内容：对年度营业收入达到 5000 万元及以上，且

较上一年度同比增长达到 10%、20%、30%的物流企业，分别给

予其营业收入较上一年度增量部分的 1%、1.2%、1.5%奖励，单

个企业最高奖励 500 万元。对当年评定的 AAA、AAAA、AAAAA 级

物流企业，分别给予企业 20 万元、40 万元、60 万元奖励。企

业相应等级提升后，按差额奖励。

3．认定要件：

（1）申报主体为依法经营、税收解缴关系在我区的独立法

人资格企业。

（2）申报企业 3 年内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拖欠应缴还的财

政性资金、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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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同一年度未享受过中央、省、市、区其他同类政策支

持。

4．物流企业年度营收增长奖励申报材料要求：

（1）《成都经开区（龙泉驿区）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

申报书》。

（2）企业申报年度纳税证明。

（3）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（营业执照为三证合一后

的证照，未三证合一的企业还需提供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

码证）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（4）企业申报年度第三方审计报告。

（5）申报企业 3 年内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被列入企业异常

经营名录、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（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

示系统截图）。

（6）其他相关材料。

5．认定部门：区交通运输局

6．申报咨询：028-84857757

7．申报类型：易申快享、免申即享（A 级企业奖励）

8．申报周期：每年度

（二）支持企业投资低空基础设施建设

1．条款位置：第 34 条

2．条款内容：对在龙泉驿区投资建设低空基础设施（无人

机起降点、直升机停机坪、EVTOL 起降场）的企业，按单个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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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实际投资额的 30%给予单个企业最高 100 万元奖励。

3．认定要件：

（1）申报主体为依法经营、税收解缴关系在我区的独立法

人资格企业。

（2）申报企业 3 年内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拖欠应缴还的财

政性资金、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

4．申报材料要求：

（1）《成都经开区（龙泉驿区）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

申报书》。

（2）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（营业执照为三证合一后

的证照，未三证合一的企业还需提供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

码证）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（3）申报企业 3 年内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被列入企业异常

经营名录、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（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

示系统截图）。

（4）项目建设施工合同、建设款拨付凭证。

（5）专项审计报告等佐证材料。

（6）其他相关材料。

5．认定部门：区交通运输局

6．申报咨询：028-84857757

7．申报类型：易申快享

8．申报周期：每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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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支持企业稳定开行无人机航线

1．条款位置：第 35 条

2．条款内容：对在龙泉驿区开行小型无人机低空航线且每

年飞行超过 5000 架次的企业，按照 20 元/架次给予奖励；对开

行中大型无人机低空航线且每年飞行超过 1000 架次的企业，按

照 40 元/架次给予奖励。单个企业年度累计享受不超过 100 万

元。

3．认定要件：

（1）申报主体为依法经营、税收解缴关系在我区的独立法

人资格企业。

（2）申报企业 3 年内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拖欠应缴还的财

政性资金、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

（3）企业所开低空航线至少有 1 个起降点在龙泉驿区境内，

航线长度需大于等于 500 米，执行合规的飞行作业。

4．申报材料要求：

（1）《成都经开区（龙泉驿区）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

申报书》。

（2）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（营业执照为三证合一后

的证照，未三证合一的企业还需提供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

码证）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（3）申报企业 3 年内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被列入企业异常

经营名录、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（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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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系统截图）。

（4）无人机航线起降点位情况及飞行架次的数据佐证资料。

（5）其他相关材料。

5．认定部门：区交通运输局

6．申报咨询：028-84857757

7．申报类型：易申快享

8．申报周期：每年度

（四）支持企业开展低空飞行表演活动

1．条款位置：第 36 条

2．条款内容：经相关部门备案后，对单场载人不少于 20

人次的低空飞行表演活动给予 2 万元/场的奖励，对单场不少于

200 架的无人机低空飞行表演活动给予 4 万元/场的奖励。单个

企业年度累计享受不超过 8 万元。

3．认定要件：

（1）申报主体为依法经营、税收解缴关系在我区的独立法

人资格企业。

（2）申报企业 3 年内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拖欠应缴还的财

政性资金、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

（3）低空飞行表演活动地点需在龙泉驿区，单场飞行表演

时长不低于 20 分钟。

（4）同一年度该场表演活动未享受过中央、省、市、区其

他同类政策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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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申报材料要求：

（1）《成都经开区（龙泉驿区）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

申报书》。

（2）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（营业执照为三证合一后

的证照，未三证合一的企业还需提供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

码证）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（3）申报企业 3 年内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被列入企业异常

经营名录、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（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

示系统截图）。

（4）政府相关部门的活动备案证明材料。

（5）举行低空飞行表演现场规模（载人飞行表演）或时长

（无人机低空飞行表演）相关佐证材料。

（6）项目策划方案。

（7）其他相关材料。

5．认定部门：区交通运输局

6．申报咨询：028-84857757

7．申报类型：易申快享

8．申报周期：每年度

（五）支持企事业单位、行业协会、高校等举办低空赛事

活动

1．条款位置：第 37 条

2．条款内容：对在龙泉驿区举办国际级、国家级、省市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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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空赛事的，按活动投入的 30%，分别给予单项赛事最高 100

万元、50 万元、20 万元奖励。

3．认定要件：

（1）申报企业 3 年内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拖欠应缴还的财

政性资金、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

（2）同一年度该场赛事活动未享受过中央、省、市、区其

他同类政策支持。

4．申报材料要求：

（1）《成都经开区（龙泉驿区）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

申报书》。

（2）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（营业执照为三证合一后

的证照，未三证合一的企业还需提供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

码证）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（3）申报企业 3 年内无违法违规行为、未被列入企业异常

经营名录、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（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

示系统截图）。

（4）政府相关部门或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相应等级协会

对低空赛事相应等级审批材料。

（5）项目策划方案。

（6）场地租赁合同。

（7）项目成效总结、新闻报道等相关佐证材料。

（8）赛事活动经费使用审计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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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9）项目运营投入财务决算明细及相关佐证材料。

（10）其他相关材料。

5．认定部门：区交通运输局

6．申报咨询：028-84857757

7．申报类型：易申快享

8．申报周期：每年度

二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企业申请。符合本实施细则政策条款的申报主体在

蓉易享平台或者线下向区交通运输局进行申报，将装订好的申

报材料送至区交通运输局（免申即享政策无需申报材料，但需

提出申请）。

（二）审核汇总。由区交通运输局进行初审，邀请第三方

机构进行审计后出具书面审核意见，并将通过审核的项目按程

序报区政府审议。

（三）资金拨付。区交通运输局根据区政府审批意见，依

法依规拨付奖励资金。

三、有关说明

（一）申报本实施细则政策条款的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

任，近两年未被列入企业异常经营名录、安全生产黑名单、失

信被执行人名单，未发生一般及以上安全事故以及环境污染事

故等“一票否决”事项。

（二）符合本实施细则政策条款条件的企业，同时又满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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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经开区（龙泉驿区）其他同类政策扶持条件的，按“就高

不就低”的原则申报执行，同类扶持奖励不得重复申请。

（三）申报主体责任：凡未按照本实施细则政策要求，采

取欺骗、瞒报等手段进行骗补的申报主体，一经查实，将由相

关部门追回所给予的全部奖励或扶持资金，并依法追究其法律

责任。

（四）本实施细则有效期同《成都经开区发展和改革局等

16 部门〈关于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〉》（成经开

发改发〔2025〕4 号）。在执行过程中若遇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政

策调整或新出台相关政策，则以国家、省、市新出台政策为准。

（五）本实施细则涉及金额单位如无特殊说明，均为人民

币；涉及“每年”或“年度”均为自然年度。低空基础设施标

准参照《成都市低空飞行基础设施建设规划》要求。

（六）本实施细则未尽事宜由成都经开区交通运输局负责

解释。

附件：成都经开区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申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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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成都经开区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
申报书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

联 系 人：

联 系 电 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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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说明

一、格式要求：

（一）统一用 A4 纸（凭证、报表按 A4 大小折叠），单双

面印刷均可。

（二）按照给定格式填写并编制页码，除封面外，正文为

方正仿宋字体。

（三）封面切勿使用塑料封皮，申报书统一装订成册。

（四）申报材料以及有关证明文件的复印件须真实、完整、

清晰。

（五）装订（扫描）顺序：

1. 封面；

2. 成都经开区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申报表；

3. 政策申报材料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
二、本申报书未尽事宜，可另附文字材料说明。

三、本申报书一式一份，所有资料加盖申报单位鲜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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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经开区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申报表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写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报主体名称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注册地址

申报条款 现申请成经开发改发〔2025〕4 号 第 条

申报内容 申报金额

申报金额

计算方式

法定代表人 手机号码

经办人 手机号码

开户银行

（含支行信

息）

开户名称 银行账号

其他补充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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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主体承诺书
本人仅代表申报企业做出如下郑重承诺：企业已认真阅读了成都经开区交

通运输局《关于印发〈成都市经开区关于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
施〉部分政策条款实施细则的通知》全部内容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近三
年未被列入企业异常经营名录、安全生产黑名单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未发生
一般及以上安全事故以及环境污染事故等“一票否决”事项；企业承诺本次填
报及提供的各项申请及佐证材料均真实无误；如误报、漏报或提供虚假材料，
以欺诈手段去的项目扶持（奖励）资金，将退还相关全部资金，接受相应经济
处罚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申报主体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主管部门

审核意见

经审核，（项目名称） 符合《关于

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》第 条规定，初

审金额 万元。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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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成都经开区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25 年 5 月 7 日印发


